清洁工岗位工作标准
Q/HY.Z.3020.001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清洁工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清洁工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爱岗敬业、团结协作、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。

	
	文化专业
	初小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无

	
	工作经历
	无

	
	身体要求
	女性、年龄在30~40周岁女性

	职  责
	负责全公司公共场所的清洁工作，包括走廊、楼梯、卫生间、路面等。定期清理蜘蛛网和积尘。服从安排，按规定的标准及程序操作，保质保量的完成本人负责的区域内各项清洁工作。

	权  限
	1、对不爱护卫生的员工有批评权和处罚建议权。

2、对卫生用具及材料有采购建议权和使用、验收权。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必须树立“服务育人”的思想，在公司领导和办公室的业务指导下，认真贯彻公司清洁管理办法，负责本区域的清洁卫生工作，为管理人员和员工创造一个清洁、整齐、舒适、文明的工作、生活、休息环境。 
2、 对公司内所辖区，每天上、下午各清扫一次公共卫生，必须做到：地面、楼梯清扫干净，拖洗明亮，水房、厕所冲刷干净，瓷砖污垢，水池无杂物、无剩饭菜、无脏水、便池尿硷无积垢；楼梯的扶手栏杆无积灰、无蛛网；门窗干净，玻璃明亮。
3、 定期弹扫墙面，刷洗墙裙，用盐酸刷洗便池的尿碱。 
4、 爱护各种设备，节约用水，遇有水暖设备、管道和便池、水池损坏、堵漏现象，立即上报。 
5、有权监督员工遵守卫生规定，对不遵守宿舍管理方法和卫生规定的员工要善意劝导、批评教育。
 6、要忠于职守，按时清扫，不迟到，不早退、不脱岗、不干私活，严守劳动纪律，无双休日。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。
7、按规定管好卫生洁具，并负责配制清洁剂、消毒剂。
8、做好节水节电工作，及时关好水电开关，爱护清洁工具及公共财产，发现损坏情况及时填写请修单报修

	记录
	卫生用品发放记录。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办公室副主任

	
	直接下级
	

	
	周边关系
	负责做好清洁工作，与公司员工密切接触，经常与公司领导及相关人员接触。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提高个人工作能力，综合素质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，。各部门建立良好合作关系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。

	
	起草单位
	行政办公室

	
	主要起草人
	张爱萍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